石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细则
1、 制定背景
[bookmark: OLE_LINK2]2023年4月省人社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号），2024年5月株洲市人社局等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印发<株洲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株人社发〔2024〕7号），根据新的省市文件精神，被征地农民身份认定流程及补贴标准都有新的变化，我区目前仍按株石政办发〔2022〕5号文执行，与新的省市文件精神不一致，故我区根据省市精神起草了该文件。
2、 重要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要求“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关系城镇化进程，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民生福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3、 制定依据
《石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和上级的规范要求是一致的，主要依据是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审计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湘人社规[2023〕1号)、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株洲市自然资源局、株洲市财政局、株洲市公安局、株洲市农业农村局、株洲市审计局、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株人社发[2024]7号)等有关文件。
4、 内容解读
《石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共包括九个部分二十六条，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1.总则：主要包括相关文件精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实施的基本原则和整体要求。
2.保障对象认定范围：明确被征地农民的界定标准。
3.保障对象认定程序：规范被征地农民的各级认定程序。
4.参保缴费补贴：主要包括被征地农民的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
5.资金筹集和管理
主要包括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和具体管理措施。
6.组织实施：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职责。
7.：考核监督
完善督导机制。
8. 附则：进一步说明本实施方法的解释力。
5、 落实和实施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牵头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制定、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等工作。
区土地事务服务中心
· 牵头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核定等工作。
· 负责将已开征项目的被征地农民保障费(征地补偿费的10%部分)及时提取到位，并提供项目名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金额及提取时间等情况。
· 负责严格按标准征收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不少于80元/㎡）。
区自然资源局
· 负责督促用地单位按规定缴纳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等工作。
· 按季度将用地单位报批用地手续前按标准征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分项目收费明细提供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财政局。
· 审批项目名称、征收面积、报批批文、征收土地公告时间、安置补偿方案公告时间、用地单位缴纳社会保障费标准及缴纳社会保险费金额。
石峰公安分局、经开公安分局
· 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居民身份证和户籍信息确认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
· 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征地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核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
区财政局
· 负责管理、划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必要经费。
区税务部门
· 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
区审计局
· 要依法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审计监督。
区信访局
· 负责牵头信访维稳工作。
各镇（街道）
· 负责审核征地拆迁范围内符合政策的被征地农民基本信息，对村（社区）所造名册名单要一一核实，严格把关，对不符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认定条件的需备注清楚原因。
· 做好被征地农民保障政策宣传解释，负责每年将申请的被征地农民补贴发放至居民账户。
· 组织被征地农民积极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压实责任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村（社区）
· 根据被征地真实情况，将符合身份的人员造册上报及公示，配合各镇（街道）审核征地拆迁范围内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不得弄虚作假，让不符合条件人员列入保障对象范围。
· 组织村民填报表格，收集参保资料，提醒参保人员每年按时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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